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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項目 
建議項目及經費基準 

（單位：新臺幣元） 
說明 項目 

建議項目及經費基準 

（單位：新臺幣元） 
說明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調

整，科技部自一百

十一年七月二十七

日起改制為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

爰依該會一百十一

年十二月三十日科

會綜字第一一一０

０七八九四四號

函，將項目一之 3

所定「科技部」修正

為「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 

二、其餘未修正。 

一、研

究人員

費 

１、專任研究人員： 

（１）研究員級：最高一

一二、○○○元/

月。 

（２）副研究員級：最高

一○一、○○○元

/月。 

（３）助理研究員級：最

高九一、○○○元

/月。 

（４）研究助理：最高四

四、○○○元/月。 

２、兼任研究人員： 

（１）研究員級：最高二

四、○○○元/月。 

（２）副研究員級：最高

二二、○○○元/

月。 

（３）助理研究員級：最

高一八、○○○元

/月。 

（４）研究助理：最高一

二、○○○元/月。 

３、研究人員職級比照

１、本項各項數額

採上限方式規

定，各機關得

依業務性質自

行訂定相關經

費基準。 

２、專任研究人員

（含研究主持

人、協同主持

人等），指由受

委託單位編制

內正式僱用並

專職從事研究

工作之人員。 

３、各機關應視各

該研究計畫之

目的、性質及

預算規模，妥

為規劃計畫需

求。服務建議

書（或企劃書）

應提出包含人

力規劃、研究

人員本職身分

一、研

究人員

費 

１、專任研究人員： 

（１）研究員級：最高一

一二、○○○元/

月。 

（２）副研究員級：最高

一○一、○○○元

/月。 

（３）助理研究員級：最

高九一、○○○元

/月。 

（４）研究助理：最高四

四、○○○元/月。 

２、兼任研究人員： 

（１）研究員級：最高二

四、○○○元/月。 

（２）副研究員級：最高

二二、○○○元/

月。 

（３）助理研究員級：最

高一八、○○○元

/月。 

（４）研究助理：最高一

二、○○○元/月。 

３、研究人員職級比照

１、本項各項數額

採上限方式規

定，各機關得

依業務性質自

行訂定相關經

費基準。 

２、專任研究人員

（含研究主持

人、協同主持

人等），指由受

委託單位編制

內正式僱用並

專職從事研究

工作之人員。 

３、各機關應視各

該研究計畫之

目的、性質及

預算規模，妥

為規劃計畫需

求。服務建議

書（或企劃書）

應提出包含人

力規劃、研究

人員本職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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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委託研究計

畫人事費及管理費

編列基準」之「貳、

科學及技術類研究

計畫」之人事費編

列基準辦理。 

４、專任研究人員年終

獎金：最高一點五

個月。 

５、勞保、健保、勞工退

休金或離職儲金：

依相關法令辦理。 

６、前列各項研究人員

經費基準，如應政

策或業務參考需

要，研究計畫須縮

短研究時程者，得

經機關首長核准酌

予提高。 

與對該計畫投

入及預期成果

等資訊。 

４、各該研究計畫

應依人事費比

例、人力配置

及人員投入時

間等，綜合衡

量各項研究人

員費之配置合

理性。 

「科技部委託研究

計畫人事費及管理

費編列基準」之

「貳、科學及技術

類研究計畫」之人

事費編列基準辦

理。 

４、專任研究人員年終

獎金：最高一點五

個月。 

５、勞保、健保、勞工退

休金或離職儲金：

依相關法令辦理。 

６、前列各項研究人員

經費基準，如應政

策或業務參考需

要，研究計畫須縮

短研究時程者，得

經機關首長核准酌

予提高。 

與對該計畫投

入及預期成果

等資訊。 

４、各該研究計畫

應依人事費比

例、人力配置

及人員投入時

間等，綜合衡

量各項研究人

員費之配置合

理性。 

二、座

談會出

席費、

稿費、

鐘點費

及審查

費等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

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

點」、「講座鐘點費支給

表」等規定辦理。 

依計畫研究設計需

要編列。 

二、座

談會出

席費、

稿費、

鐘點費

及審查

費等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

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

點」、「講座鐘點費支給

表」等規定辦理。 

依計畫研究設計需

要編列。 

三、問 １、設定上限，例如調查 依計畫研究設計需 三、問 １、設定上限，例如調查 依計畫研究設計需



3 
 

卷調查

費 

費在三○○元/份

以內。 

２、調查費、郵資、問卷

印刷費及資料分析

費或統計費等依問

卷份數編列。 

要編列，包括調查

費、郵資、問卷印

刷費。 

卷調查

費 

費在三○○元/份

以內。 

２、調查費、郵資、問卷

印刷費及資料分析

費或統計費等依問

卷份數編列。 

要編列，包括調查

費、郵資、問卷印

刷費。 

四、報

告印刷

費 

已有公開市場機制，不

另訂基準。 

依研究報告頁數及

份數需要編列。 

四、報

告印刷

費 

已有公開市場機制，不

另訂基準。 

依研究報告頁數及

份數需要編列。 

五、資

料蒐集

費 

已有公開市場機制，不

另訂基準。 

本項費用以購置參

考書、期刊或影印

必要資料，以及資

料索費為限。 

五、資

料蒐集

費 

已有公開市場機制，不

另訂基準。 

本項費用以購置參

考書、期刊或影印

必要資料，以及資

料索費為限。 

六、差

旅費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國外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規定編列。 

 

１、計畫書須預先

研設部分出差

目的地。 

２、國外資料常可

透過網際網路

蒐集，出國計

畫應審慎評

估。 

六、差

旅費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國外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規定編列。 

 

１、計畫書須預先

研設部分出差

目的地。 

２、國外資料常可

透過網際網路

蒐集，出國計

畫應審慎評

估。 

七、其

他經費 

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及

相關主、會計規定編列。 

計畫書列明支用

項目。 

七、其

他經費 

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及

相關主、會計規定編列。 

計畫書列明支用

項目。 

八、雜

支費 

最高依一至七項金額總

和百分之五計列。 

計畫書列明支用

項目。 

八、雜

支費 

最高依一至七項金額總

和百分之五計列。 

計畫書列明支用

項目。 

九、行

政管理

費 

１、最高依一至八項金

額總和百分之十計

列。 

為支應共同性質

事務費如水電費

等研究計畫需要

九、行

政管理

費 

１、最高依一至八項金

額總和百分之十計

列。 

為支應共同性質

事務費如水電費

等研究計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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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簽約學校或學術團

體之規定超過此基

準者，得檢附相關

資料，由委託機關

核定後編列。 

之支出。 ２、簽約學校或學術團

體之規定超過此基

準者，得檢附相關

資料，由委託機關

核定後編列。 

之支出。 

 


